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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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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粉尘工艺系统防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爆炸防护的总体要求,爆炸防护基本要求,通用工艺设备及部件

的要求,粉碎系统、机械输送系统和干燥系统要求,并描述了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涉及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的设计、生产加工、运行、管理与检查。
本文件不适用于煤矿井下、烟花爆竹、火炸药和强氧化剂的粉尘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0822 一般用途织物芯阻燃输送带

GB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15604 粉尘防爆术语

GB15605 粉尘爆炸泄压规范

GB/T24626 耐爆炸设备

GB/T25285.1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GB/T25445 抑制爆炸系统

GB/T29526 通用粉体加工技术 术语

GB/T37241 惰化防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15604、GB15577、GB/T25285.1、GB/T2952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燃粉尘工艺系统 combustibledustprocessingsystem
生产、处理、储存可燃性粉尘或产生可燃性粉尘的工艺系统。

3.2
容尘工艺设备 dustcontainment
用于处理、加工、输送或存储物料,其外壳可防止可燃性粉尘泄漏到周围环境中的工艺设备。
[来源:GB/T15604—2024,5.30]

3.3
粉尘防爆 dustexplosionpreventionandprotection
预防粉尘爆炸的发生和粉尘爆炸发生后减小危害程度的技术。
[来源:GB/T15604—2024,6.2]

3.4
气氛惰化 atmosphereinerting
通过向被保护系统内充入惰性气体,使系统内混合物不能形成爆炸性环境,或增加混合物点燃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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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爆技术。
[来源:GB/T15604—2024,6.44]

3.5
完全惰化 absoluteinerting
向被保护系统内充入惰性气体后,惰性气体的体积比例浓度足够高,可燃物与含氧混合气体的比例

无论如何变化都不会形成爆炸性环境的惰化技术。
[来源:GB/T15604—2024,6.45]

3.6
耐爆炸 explosionresistant
容器和设备设计能够耐爆炸压力和耐爆炸压力冲击的特性。
[来源:GB/T24626—2009,3.4]

3.7
物料封堵 materialblock
通过在料仓灰斗底部保持一定高度的物料防止爆炸通过卸料口传播的一种爆炸隔离方法。

4 总体要求

4.1 企业应辨识所存在的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确认存在可燃性粉尘的工艺环节、设备设施和相关工

作岗位,分析存在的粉尘爆炸危险因素,并制定能消除或有效控制工艺系统粉尘爆炸危险的措施。

4.2 企业应建立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防爆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4.3 企业应根据本文件并结合工艺、设备、粉尘爆炸特性、爆炸防护措施制定并落实工艺技术操作规

程、设备维护规程和安全操作规程。

4.4 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的设计文件和相关设备(含安全设备)使用说明应符合GB15577和本文件的

要求。

4.5 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和相关设备(含安全设备)的安装和使用应符合其设计文件和使用说明的

要求。

5 爆炸防护基本要求

5.1 爆炸预防

5.1.1 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应采取密封设计等措施,防止系统内的可燃性粉尘向外部环境释放。

5.1.2 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动力系统应具备在紧急情况下按照工艺分段或者整体切断动力电源的

功能。

5.1.3 企业应按照GB15577的要求进行相关设计,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5.1.4 企业应对可燃性粉尘进行测试研究,掌握最小点燃能量等特性参数,按本文件的要求对可燃性

粉尘工艺系统采取气氛惰化措施。采取气氛惰化时,应在工艺系统中氧含量最高部位设置氧含量测点,
并对阀门、管道连接处等可能发生惰化介质泄漏的位置进行风险分析,设置氧浓度或惰性气体浓度监测

报警装置。

5.1.5 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产生机械点燃源的工艺设备前,应设置铁、石等杂物去除装置。

5.1.6 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生产过程中存在火花或热物体等点燃源时,应采取火花探测与消除(含移

除)等有效防范点火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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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爆炸控制

5.2.1 可燃性粉尘工艺系统应按照GB15577的要求,采用泄爆、隔爆、抑爆和抗爆中的一种或多种控

爆方式,或者采用完全惰化措施进行工艺系统爆炸防控。

5.2.2 单独采用泄爆、抑爆、惰化和抗爆时应符合GB15605、GB/T25445、GB/T37241、GB/T24626
的要求。

5.2.3 隔爆应与泄爆、抑爆和抗爆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使用,不应单独使用。

5.2.4 容尘工艺设备容积较小或抗压强度很低无法单独采取爆炸防控措施时,应对该容尘工艺设备进

行系统控爆设计,并对该设备采取预防点燃源和标识危险区域限制人员进入等安全管理措施。

6 通用工艺设备与部件要求

6.1 料仓

6.1.1 料仓未进料时,其进料管道应通过阀门封闭。

6.1.2 当多个料仓与同一除尘系统的进风管道相连时,未进行除尘作业的风管应通过阀门封闭。

6.1.3 当设置在室内的料仓采用爆炸泄压措施保护时,泄压口应通过泄压导管导出至室外,或采用无

火焰泄压装置。

6.1.4 料仓料位监测符合以下要求:

a) 自动进料的料仓应采取高料位计或观察口等料位监测措施;

b) 当在料仓的出料阀门上方采取物料封堵爆炸隔离措施时,料仓应设置低料位计,且料位计应与

声光报警装置及其物料流上下游的物料输送系统联锁。

6.1.5 料仓应设置用于检修、清理或维护的开口。

6.1.6 对于可能产生架桥造成堵料的粉尘,应在料仓锥斗处设置螺旋搅拌装置、偏心震动锤或气体喷

吹等防止粉尘架桥的装置。

6.2 筛分设备

6.2.1 筛分设备应采取防止粉尘外逸的措施。

6.2.2 最小点燃能量小于3mJ的粉尘,筛分设备应采取气氛惰化措施。

6.2.3 筛分设备的非连接导电部件应进行防静电跨接并接地,筛分设备与进料管道和出料管道之间的

软连接两端应采取防静电跨接措施。

6.3 混合设备

6.3.1 在使用内部设置有混合工具等运动部件的搅拌式混合机时,应在混合设备的进料端或上游设置

除去物料中可能产生点火源的杂物的装置。

6.3.2 内部设有顶端线速度10m/s以上的混合工具时,混合机应按5.2采取粉尘防爆措施。

6.4 人孔与检查口

6.4.1 人孔或检查口的盖板强度应不低于设备本体强度。

6.4.2 当可燃性粉尘的最小点燃能量小于或等于10mJ时,人孔或检查口的盖板(门)应与其所属主体

工艺设备跨接并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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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粉碎系统要求

7.1 应在粉碎设备进料端或上游设置除去物料中可能产生点火源的杂物的装置。

7.2 处理最小点燃能量小于10mJ粉尘的气流粉碎系统应采取气氛惰化措施。

7.3 通过直接接触物料来实现粉碎的机械粉碎机,应在内部或出料口设置温度监测点,当温度超过设

定值时应能发出报警信号,并采取预定的应急响应措施,例如停机。

7.4 当用于以下物料时,线速度大于30m/s的机械磨应采用气氛惰化措施:

a) 可燃性金属物料;

b) 硅粉等爆炸特性与金属粉类似的物料;

c) 粉碎后最小点燃能量小于10mJ的物料。

8 输送系统要求

8.1 一般要求

8.1.1 机械输送设备的出料口或出料口下的溜管应设置堵料监测与报警装置。当出现堵料时,应发出

报警信号并按预定的程序停机。

8.1.2 当非封闭式皮带机跨越建(构)筑物时,容纳皮带机的廊道不应设置在地下。

8.1.3 当可燃性粉尘的最小点燃能量小于或等于3mJ时,气力输送系统应采取气氛惰化措施。

8.2 斗式提升机

8.2.1 用于最小点燃能量小于或等于100mJ物料输送的斗式提升机时,应按5.2采取粉尘防爆措施。

8.2.2 皮带驱动的斗式提升机应设置跑偏监测、打滑监测与报警装置。

8.2.3 斗式提升机的头部和底部应设置检查口,其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易于检查和调整头部和底部的皮带跑偏情况;

b) 出料溜管堵塞时,易于检查并清理;

c) 易于清理底部粉尘。

8.2.4 斗式提升机的畚斗应采用不产生撞击火花的材质。

8.3 固定式皮带输送机

8.3.1 当作业能力大于或等于200t/h时,皮带输送机应设置跑偏监测和打滑监测装置。
8.3.2 皮带输送机的皮带及轴辊防滑层的表面电阻率应不大于108Ω/m2。
8.3.3 皮带输送机的皮带应阻燃和耐油,皮带的阻燃性能等级应不低于GB/T10822规定的K3 级。

8.4 封闭式输送机

8.4.1 封闭式的皮带机和刮板机应设置吸尘口与检查口。

8.4.2 螺旋输送机或刮板输送机应设置堵料监测装置,当出现堵料时应发出报警信号并停止输送系统

运行。

8.4.3 下列情况不应使用具有非金属壳体的可弯曲螺旋输送机:

a) 存在异态混合物;

b) 处理的粉尘为导电性粉尘;

c) 处理物料的最小点燃能量小于或等于3mJ;

d) 绝缘部件会造成导电部件与接地的隔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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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绝缘涂层或薄膜的击穿电压超过4kV。

9 干燥系统要求

9.1 一般要求

9.1.1 应对干燥系统的进出风口、物料出口和各干燥段的温度进行监测和控制。

9.1.2 自动进料的粉体干燥设备的温度监测数据应自动记录。

9.1.3 在干燥系统停止进料时,应停止干燥系统的加热装置或降低加热功率。

9.1.4 干燥系统应设置灭火介质引入装置。

9.1.5 粉状物料干燥系统中,当以被直接加热的空气作为干燥介质时,应在加热空气进入干燥机的管

道中设置火花探测装置,并采取火花捕集、熄灭或联动停机措施。

9.1.6 除非同时采取以下措施,直接与被干燥物料接触的干燥介质气体不应循环使用:
———干燥介质气体经过除尘;
———对干燥设备中的可燃蒸气浓度采取监控措施,或采取气氛惰化措施。

9.1.7 干燥设备及与其相连的输送设备应设置人孔,便于检查、清理、维护或采用移动式灭火器或水龙

灭火。如干燥设备分为多个舱室,应在每个舱室设置人孔。

9.2 流化床干燥系统

9.2.1 流化床与除尘器之间的管道应采取爆炸隔离措施。

9.2.2 流化床出料口应采取爆炸隔离措施,例如采用旋转下料阀、双阀结构的出料阀或采取物料封堵

措施。

9.3 喷雾干燥系统

9.3.1 喷雾干燥系统应在以下位置采取爆炸隔离措施:

a) 喷雾干燥与除尘器之间的管道;

b) 当喷雾干燥与流化床组合使用时,喷雾干燥与流化床之间的物料通道。

9.3.2 对底部出风的喷雾干燥机进行粉尘防爆设计时,被保护容积不应小于以下任何取值:

a) 整体容积的1/3;

b) 锥体部分的容积。

9.4 旋转干燥系统

9.4.1 旋转干燥系统应与粉尘堆场或仓库采取隔离措施,如设置在距离堆场或仓库不小于12m的建

筑内或通过防爆墙隔离。

9.4.2 旋转干燥机与除尘器之间的管道应采取火花探测与熄灭措施和爆炸隔离措施。

9.5 带式干燥系统

9.5.1 带式干燥系统应设有探测器和喷水灭火系统保护,探测器应采用火花、火焰或温度传感器一种

或多种类型。

9.5.2 带式干燥系统应在出料点设置火花探测与熄灭装置,且与加热电源联锁,不应与传送带联锁。

10 证实方法

10.1 通过查阅可燃性粉尘最小点燃能量测试报告、可爆性筛选测试报告,泄爆、惰化、抑爆、隔爆、耐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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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设计等爆炸防护措施的设备设施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和勘察现场等方式,验证爆炸

预防基本要求是否满足要求。

10.2 通过查阅可燃性粉尘最小点燃能量测试报告、设备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和勘察

现场等方式,验证料仓、筛分设备、混合设备、人孔与检查口等通用工艺设备与部件是否满足要求。

10.3 通过查阅可燃性粉尘最小点燃能量测试报告、设备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和勘察

现场等方式,验证粉碎系统是否满足要求。

10.4 通过查阅作业涉及的可燃性粉尘类别,设备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安全装置记录

数据和勘察现场等方式,验证机械输送系统是否满足要求。

10.5 通过查阅作业涉及的可燃性粉尘类别,设备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竣工验收文件,安全装置记录

数据和勘察现场等方式,验证干燥系统是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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